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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勤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交通运输局

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新颁布的《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为契机，创新管理举
措，确保危险货物运输不再“危险”。

自7月1日起，日照市交通运输局严格按
照新《危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实施行政许
可。对已许可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
集中进行复查，不符合新《危规》许可条件
的，要求其于2015年7月1日前达到许可条件
要求。同时，加强许可监督管理，被许可人
未在承诺期限内落实专用车辆、设备，未在
承诺期限内按照承诺聘用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和押运人员
的，将撤销许可决定。

此外，严把从业人员“跳槽关”，危险
品专职安全管理、驾驶、装卸和押运人员必
须具备从业资格证，并与运输企业签订聘任
合同，同时持聘任合同到市级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备案，在从业资格证上注明其服务单
位，变更服务单位须经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运管处查验同意。

□范姗姗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坊子区公路局创新安

全管理做法，推行安全管理“网格化”模式，
保证安全工作的“全方位、全覆盖、不留缝
隙、不留盲区”。

他们根据安全工作重点，科学编制《安全
生产网格化管理责任图》，将全局分成办公区
安全、养护作业区安全、路政安全、车辆安全
四个重点区。同时，细化“网格”，将四大安
全重点区细化成若干责任区，养护路段以20公
里为一责任区；路政细分服务大厅、路政外
业、治超检查站三个责任区；车辆管理又分生
产性用车和机关后勤用车两个责任区。每个责
任区确定1至2名具体责任人员，主抓安全防范
措施的落实及隐患整改工作。

□记者 冯磊 报道
本报平度讯 平度市旅游汽车公司驾驶员

孙洪福驾驶鲁B18×××牵引车拖挂鲁U19×
×挂车来到平度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机动车监测
站年审。第一次检测未通过，显示制动力不
够。调修后又第二次上线检测，制动力仍不合
格。检车员宿玉阳凭借经验判断，不合格可能
有两种原因：一是刹车气路问题；二是凸轮轴
调整臂问题。孙洪福坚称调整臂是新换的，不
可能是这个原因，于是怀疑检测线有问题，检
测不准确。

此时，已经过了上午下班时间。孙洪福情绪
激动地当场大吵大嚷。原来，这辆挂车已签订下
午运输集装箱的合同，一旦违约，驾驶员孙洪福
就要支付高额的违约金。检测站站长王伟波得
知后，当场决定安排检车员姜峻峰、宿玉阳、李
福江、姜在为一起加班，查找挂车存在的故障。

既然孙洪福确定凸轮轴调整臂没有问题，
那故障应该出在刹车气路上。四位检车员又经
过一番排查，发现问题确实出在了刹车气路上，
于是更换了刹车凸轮轴。第三次上线，挂车检测
合格。此时，已是下午一点。看着四位师傅在炎
炎烈日下大汗淋漓地忙活着，孙洪福感到非常
过意不去：“还是你们警察的技术过硬”。

出车结束后，孙洪福在第一时间赶到交警
大队，送上了“检出平安，验出真情”的锦旗，以
表示对民警的感谢之情。

□吴小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周村区公路局根据辖

区管养路段实际情况，对各类应急预案的处置
流程、职责任务、应急资源、应急保障等内容
进一步细化分解，修改完善，编制《公路应急
操作手册》，将应急预案的文字转化为简明的
图表、流程，提高了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

根据应急预案，结合工作实际，周村公路
局有针对性的加强公路应急队伍的应急救援专
业知识培训，提高公路应急抢险队伍应对公路
自然灾害能力。同时，加强应急物资的储备与
管理，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管
理制度，完善物资储备档案，定期对应急物资
储备、应急机械设备进行清查和维护保养，确
保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保证人员、材料、机械
设备迅速到位，快速、高效处置突发事件。

□ 冯磊

购买“月票”就可以超载不被罚，这样的
事为何屡见不鲜？近日，永年县和邯郸县路
政、运管及治超站打包销售“超载月票”的事
件遭到媒体曝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河北永年县和邯郸
县，“月票”被货车司机称为“买路费”，永
年县的路政、运管和治超站打包价为3200元，
邯郸县价格是1550元。购买月票后，售卖的执
法人员会登记车牌，超载上路被查后，只要出
示“月票”，就可顺利通过，不受处罚。

罚款“月票”，以罚代管，甚至将违法行
为合法化，已经成为一些地方的通行做法。超
载治理，已然成为“年年喊成效，年年不见
效”的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公路的头号杀手即为超限超载，
数据显示，全国70%的道路安全事故与超限超
载有关。根据权威分析，超限超载车主每赢利1
元，就会造成公路损害维护费用近100元的代
价。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超载车主与部分
执法者暗中勾结、沆瀣一气，公然无视治超背
后的公共利益和安全代价。

“超载月票”并不是新生事物，根据此前
媒体报道，全国不少地方都有类似的执法“创
新”，区别只在于：有的地方公开实行“包月
制”，有的地方依靠“买路公司”，暗中交
易。六七月，一些地方超载车暗中“买路”，
躲避处罚的事件也由媒体曝光。

货车超载的危险性、危害性人所共知，
“超载月票”之荒唐、荒诞显而易见：一方
面，执法的目的本是为了遏制交通违法，而
“超载月票”却变相鼓励司机违法——— 司机交
了钱就能堂而皇之地违法，为了把交的钱赚回

来，势必尽可能多地违法超载；另一方面，执
法权是一种公权力，不是商品，而“超载月
票”相当于将执法权明码标价、公然贩卖，将
执法变成一种交易和敛财的手段。

令人尴尬的是，众多货车司机对此不仅不
愤懑、不抵制，反而乐于配合，心甘情愿地掏
钱，甚至视之为“人性化执法”。个中原因其
实不难理解：“超载月票”对于经常超载的司
机来说是合算的，如果不买“月票”，超载一
次处罚一次，不仅罚款总额高于“月票”，而
且可能被扣分甚至被卸货，实在太麻烦。

若是取缔“超载月票”，恐怕很多超载司
机并不乐意。超载司机乐的“花小钱，省大
钱”，而执法者也有利可图，中饱私囊。正因
为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双方都满意，一拍即合，
“超载月票”才屡禁不绝。那么，超载车主与
执法人员之间的这条灰色利益链，就应得到足
够的重视。

永年县和邯郸县两地一共开过多少张“超
载月票”，“超载月票”所得收入进了国库、
进了部门，还是进了私人的口袋？这些，都是
应该深究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超载车主与执
法人员的双重“掩护”之下，查实是非常困难
的事。

像河北两县交通部门这样以敛财为目的的
执法现象在全国并不是个案，“超载月票”必
须打击，但灰色利益链不除，这种潜规则下的
产物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如何加强执法队伍
监管？有关部门应切实整顿行风，加强对执法
人员的教育，认真落实工作职责，确保执法队
伍自身的纯洁性，防止执法权沦为敛财工具。
同时，更要从制度体系建设入手，用制度来规
范教育、制约、监督和惩处腐败行为，防止职
务犯罪的再次发生。

日照新举措保危货运输

不再“危险”

坊子区“网格化”
管理公路安全

周村强化公路应急管理

连续三次检测为车主赶时间

平度车检站受称赞

烟台DIY公路养护清洗车
养护成本缩减80%

□通讯员 李其波 卞海宁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14日10点，烟台市公路

局的养护操作手孙永强便早早“收工”，回到
公路站里休息，新研制出的便捷型养护清洗车
每小时至少能清扫10公里路面，让他在路上保
洁作业的时间减少了接近一半。

已开始推广使用的这种便捷型路面养护清
洗车，完全由烟台市公路局的养护职工自己动
手改装完成，真正的“公路造”。这种清洗车
由车体、水箱、高压喷水机三大部分组成，车
体利用现有的公路养护车；水箱为定制的铁质
水箱，可储水3 . 5立方，安装在车辆的后斗
上；高压喷水机是清洗车的核心部件，由柴油
机、高压水泵及管路、喷头等组成。与普通公
路清扫车相比，这种清洗车改造投资少、养护
成本低，完成清扫100公里的单幅路面，其燃
油、损耗等成本仅为200元左右，是普通扫路
车的20%，节省了80%清扫成本。

《大众交通》官方微博： h t t p： / /
weibo.com/dzjtb。

□ 主持 郝雪莹

■本期话题

如何整治超载行为

超限超载严重破坏了公路基础设施，威
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虽然交通管理体系不
断完善，但超限超载行为却屡禁不止。本期
微言交通继续讨论上期话题：请您来说一说
治理超限超载车有哪些困难或有哪些好的方
法？

@云游三江-文龙：治理超载绝不是交通
部门一家的责任，应该形成社会各级相关管理
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形成强大的治理超载管
理合力，让超载现象消失在萌芽状态。

@莒县交警：源头管理与群防群治：建议
执法部门摸清客货运企业底数，建立车辆影像
电子台账，联接在执法部门与客货企业之间，
在每日车辆出发之前，都要经过执法部门的检
验检查，把好源头管理，让超载车辆上不了
路。同时设立举报超载行为方式方法，在公路
沿线公告，发动公路沿线群众举报超载违法行

为。
还应发挥孩子的作用，加大对中小学生的

交通安全教育，带动监督学生家长勿要超员；
加大对中学生交通安全教育，让其对父母的交
通违法行为明确说“不”。

@莒县车管：牢筑源头管控。结合当前公
安部统一部署的“大货车的大排查、大教育、
大整治”专项行动，督促客货运输企业落实交
通安全管理责任，对超员、超速多发的客货运
输企业，函告其主管部门建议予以整顿、挂牌
督办；对辖区客运车辆、校车、危化品运输车
及驾驶人实行户籍化动态管理。

@招贤交警中队：关注农村地区孩童上下
学交通安全：每听到农村地区学生因车辆超载
或超员现象引发的交通事故，总会痛心疾首。
农村地区拖拉机、三轮车多是孩子们的代步工
具，很多家长为了省点钱，对孩子乘坐超载超
员“校车”存在侥幸心理，在此提醒家长：关
爱孩子的健康更要关爱孩子的安全。

@城阳交警流亭中队：整治大货车职责所
在，还应疏堵结合，规范其管理，约束其行
为，既让它为社会服务，又不影响交通安全。

@北斗手机连锁曹鹏：小马拉大车，贪多
嚼不烂！连续路遇两起因超载引起的交通事
故。总想多拉快跑，这下可好，全赔了！量力
而行很重要，为了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请牢记交通法规！

@畅通西安：车辆超员会使轮胎负荷加
重，制动距离加长，严重超员还会导致爆胎，

亲友结伴出行时请勿乘坐超员车辆。微型面包
车大多设计时速低，安全装置不全，超员后安
全稳定性差，易发生交通事故，请广大驾驶人
谨慎驾驶，拒绝超载、超员。安全第一。

@潍坊交警：货车同客车一样在我们生活
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货车在不少驾驶人眼中都
是不受欢迎的，原因是货车经常以超载、违
章、失控等不佳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眼前。虽然
货车并非全是不靠谱的角色，但它们的确是公
路上的潜在危险源，我们在行车过程中要注意
避让这些庞然大物了。

@新视点作家：一位大货车驾驶人，如果
有谁指使其拿把刀在道路上狂挥乱舞，他肯定
骂人家神经病，并且明确告之这是“违法”的
事；而如果是让他超载运输某物到某地，他可
能会感激人家的照顾，并且毫不含糊地告之大
不了会因“违章”被罚！难道，他真的不知道
超载运输就是在“违法”吗？

大货车驾驶人什么时候能真正认识到驾驶
超载运输车辆就如同狂挥乱舞的那把刀，那
么，我们的道路交通将会更加安全畅通、文明
有序！

@东港交警：古人云，天下事有难易乎？
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为根治超载超员、霸道行驶、无牌无证等“十
大野蛮驾驶行为”，地方政府、交管部门以及
相关单位必须切实行动起来，组织发动广大交
通参与者，将货车违法行为专项治理“大排
查、大教育、大整治”行动一抓到底！

■记者评论

斩断治超灰色利益链

■超限超载行为系列报道之四

农村公路成治超监管盲区

◆农村公路，是道路交通的“毛

细血管”，对农民出行、城乡经济发

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截至2012年底，

我省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21 . 7万公

里，所有县 (市、区 )实现乡乡通油

路，行政村通油路率达99 . 78%。目

前，全省已基本形成以县道为骨架、

乡道为支线、村道为脉络的农村公路

网络体系，实现了与国省干线公路以

及城市道路的有效对接。

但在我省农村公路快速建设发展

的同时，记者采访中发现，随着各地

市对高速公路及国、省道运输超限超

载整治力度的加大，一些“问题”车

辆瞄准农村道路巡管力度薄弱，开始

“另辟蹊径”，农村公路成为货运超

载“重灾区”。

■现象：

超载成农村公路
“第一杀手”

目前，随着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站的撤销，
大量超限超载车辆绕行农村公路，一些猖獗的
“职业黄牛”为此成立了五花八门的“路政信
息公司”，带领车辆逃避监管。在我省部分地
区一些农村公路上，超宽、超高、超载车辆随
处可见。这些“庞然大物”在路况不佳的农村
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穿行于人流密集的乡
镇、集市间，令人揪心。

超载车从高速公路、国道“转战”到乡村
道路，使得承受“转嫁”之苦的农村路桥伤痕
累累。时下，国内道路普遍寿命极短，与设计
年限存在很大差距，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
超限超载。数据显示，货车超限10%，那么道
路就按照40%的比例被损坏，一辆超载2倍的车
辆在道路上行驶一次，对公路的损害与不超限
的车辆行驶16次所造成的危害相同。超载还会
使水泥路面使用年限缩短约40%，使沥青路面
使用年限缩短20%—30%左右。更为重要的
是，对于一些设计承载量有限的桥梁而言，长
期超重超限，将严重危及其安全性，最后导致
道路上车毁人亡的惨剧。

大型超限超载车辆行驶在通行能力较差的
农村公路上，还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12年
4月8日，济南市平阴县一超载大货车在东阿镇
邢沟村西侧马路因抢道侧翻，致途经此处的5
位村民被压身亡。

记者在一些乡镇看到，超载车辆上货物的
长度、宽度及高度通常超过核定标准，导致车
辆中心偏离中线，发生飘移，降低了行车稳定
性。尤其是在转弯时，车辆严重不稳，并常与
其他车辆发生刮擦。随着一些收费站的撤销，

农村公路货运超载车辆通行频繁，交通事故明
显增多。

■矛盾：

农村公路治超与
发展城乡经济应平衡

农村公路除了方便农民群众出行之外，还
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助推城乡经济发展。但
是，就在农村公路助推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大型车辆行驶在农村公路上，
这就形成了是治超保护农村公路，还是发展城
乡经济的矛盾问题。“农村公路大部分都是4
级公路，总载不能超过6吨。但现在农村公路
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型超载车辆行驶，与各
乡镇搞经济建设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农村公路
治超的矛盾点，也是难点。”我省一位基层路
政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各县区、乡镇都在发展城乡经济，经
济建设就要加强运输，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公
路面临越来越多的超载车辆行驶，对于这一现
象，地方政府是治超保护农村公路，还是发展
经济？“地方政府干预治超，因为治超会影响
城镇建设、经济发展，这就对超载车辆形成了
一种保护；但是，农村公路却面临着寿命缩
短，老百姓面临着出行难。”我省交通部门路
政执法人员说。

路政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农村公路无论建
设，还是养护资金都达不到国省道的标准，特
别是农村公路养护面临资金难题。地方政府应
该平衡治超保护农村公路和发展城乡经济的关
系，因为治超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多投入养
护资金，延长农村公路使用寿命，更有利于经
济长期稳定发展，而大量超载车涌上农村公
路，可能会一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长久下
去，会毁坏发展的稳定性。

■监管难：

农村“治超”收效甚微
对于日益严重的农村公路货运超载问题，

有关部门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工作，但效果
并不明显。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超载违法行为
愈演愈烈。

近年来，个体运输车辆猛增，运输市场竞
争激烈，运价低迷，导致部分车辆不超载就会
亏损，运输户普遍奉行“不超载不挣钱、多超
载多挣钱”，无限制加大超载比例，最终形成
恶性循环。而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公路通行技
术标准，大部分农村公路均为三级甚至四级以
下技术等级，路面脆弱使得其“抗压”能力薄
弱。

其次，超载超限车辆绕行逃避处罚成农村
公路受损主要原因。由于超限超载运输整治范
围仅限于国省道一类的干线公路，与之相连的
众多县乡村级公路则不是重点，不少超限超载
车辆为躲避监测站的卸载和罚款，宁可绕行农
村公路。国家及地方政府在治理超限超载运
输、保护路产路权方面，制定出台了一些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但由于规定本身重通行、
轻治理，缺少职责权限、工作程序等具体要
求，加之农村公路分布广、管理弱，使规定在
实际工作中难以有效落实，农村道路超载现象
难以依法根治。

管理力量的薄弱又让农村“治超”有心无
力。交警有权有责监管，但警力不足，监管触
角延伸不到乡村公路，交通部门设置的治超
站，覆盖范围有限，且大部分站点依托国省道
进行建设，而对于基层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虽有人力监管却没有处罚权利，安全监管
存在漏洞和空档使得农村公路治超，难上加
难。

□ 本报记者 冯磊 谢晓东

□制图 郝郝雪雪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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